
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作業規定 

1.中華民國97年4月11日台內戶字第09700597032號函訂定  

2.中華民國97年12月1日台內戶字第0970193350號令修正  

3.中華民國98年3月9日台內戶字第0980032847號令修正  

4.中華民國98年8月6日台內戶字第0980115337號令修正  

5.中華民國99年9月7日台內戶字第0990139102號令修正  

6.中華民國99年10月4日台內戶字第0990192719號令修正  

7.中華民國100年03月22日台內戶字第1000050191號令修正  

8.中華民國101年6月6日台內戶字第1010184453號令修正  

9.中華民國101年8月3日台內戶字第1010262686號令修正  

10.中華民國102年11月13日台內戶字第10203456006號令修正  

11.中華民國102年12月6日台內戶字第1020358397號令修正  

12.中華民國103年11月19日台內戶字第1031201544號令修正 

13.中華民國114年11月14日台內戶字第1140244157號令修正 

 

一、內政部為利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特訂定本作業規定。 

二、結婚登記之申請人如下： 

(一)國內結婚： 

1.結婚雙方當事人(含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施

行前，當事人之雙方或一方為國人，於國外為相同性別之

結婚者)。 

2.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以前依民法規定結婚已生

效者，結婚當事人之雙方或一方。 

(二)國外結婚已生效者，結婚當事人之雙方或一方。但雙方均非

本國籍者不得申請登記。 

三、申請人得向任一戶政事務所申請結婚登記。 

依戶籍法第二十六條規定在國外結婚函轉辦理者，雙方或一方在國

內現有或曾設戶籍，函轉戶籍地或最後遷出戶籍地戶政事務所；雙

方為無戶籍國民，函轉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中央政府所在地戶政事



務所。 

結婚當事人因重病住院醫療、居家療養或矯正機關收容之特殊情

事，無法親自至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者，得向醫療機構、結婚

當事人居住地或矯正機關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申請預約登記期日，

該戶政事務所得於該日派員至指定地點，於結婚當事人表達其結婚

意思後，攜回應備文件當日辦妥結婚登記。如結婚當事人係向其他

戶政事務所申請結婚登記，受理地戶政事務所得商請醫療機構、結

婚當事人居住地或矯正機關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協助查實，協助查

實之戶政事務所應當日傳送相關文件予受理地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

登記，並於三日內將相關文件正本函復受理地戶政事務所歸檔。 

四、結婚當事人無法於結婚登記日親自到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者，

得於結婚登記日前三個行政院公布之辦公日內，向戶政事務所辦理

結婚登記，並指定結婚登記日。 

前項指定之結婚登記日不限於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規定之辦公日。 

五、結婚登記之申請，戶政事務所應查驗下列證件： 

(一)身分證明文件： 

1.結婚當事人為國內現有戶籍者，為國民身分證、印章或簽

名、戶口名簿及最近二年內所攝符合國民身分證規格正面

彩色相片一張或數位相片。 

2.結婚當事人為國內曾有或未曾設戶籍者，為護照或內政部

移民署依法核發之居留證明文件。 

3.國外結婚已生效後授權委託他人辦理結婚登記者，為授權

委託書、受委託人（即授權書所載之被授權人）之身分證

明文件（本國籍者為國民身分證；外國籍者為護照或居留

證）及印章或簽名。 

(二)其他證明文件： 

1.國內結婚： 

(1)結婚書約。書約應載有結婚雙方當事人之姓名、出生

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編號、戶籍地址（國外居住地

址）等相關資料，及二名以上成年且未受監護宣告之



證人之簽名或蓋章等相關資料。 

(2)結婚當事人之一方或雙方為外國籍、無戶籍國民或無

國籍者，應另備婚姻狀況證明文件及取用中文姓名聲

明書。 

2.國外結婚： 

(1)結婚證明文件。 

(2)結婚當事人之一方為外國籍者，應另備取用中文姓名

聲明書。 

(3)結婚證明文件經駐外館處加註「符合行為地法」字樣

者，得免附婚姻狀況證明文件。 

3.婚姻狀況證明文件有效期限，以原核發機關核發之日起六

個月內有效。 

4.國人與外交部公告之特定國家人士結婚者： 

(1)特定國家人士原屬國之結婚證明文件、婚姻狀況證明

文件或駐外館處函文(含婚姻狀況證明文件)，應依外

交部及駐外館處辦理外國人與我國國民結婚申請來臺

面談作業要點辦理，並經指定館處載明通過面談或免

予面談。 

(2)特定國家人士取得內政部移民署核發之永久居留證

者，適用前三目之規定。 

5.國人與大陸地區人民辦理結婚登記者，為結婚證明文件及

經內政部移民署發給加蓋「通過面談，請憑辦結婚登記」

章戳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在第三地結婚者，結婚證

明文件應經駐外館處加註「符合行為地法」、「生效日期」

及「通過面談」等文字。 

6.經內政部移民署核准在臺居留之無戶籍國民或無國籍人，

無法提出婚姻狀況證明文件者，為其最近親屬二人證明其

為單身之書面證明文件。 

前項授權委託書、取用中文姓名聲明書或證明文件於國外作成者，

應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在大陸地區或香港、澳門作成者，應經行



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在國內由外國駐我

國使領館或授權機構製作者，應經外交部驗證。文件為外文者，中

文譯本應經駐外館處驗證或國內公證人認證。 

戶政事務所於必要時，得以書面請相關機關協助查證當事人婚姻真

偽，並出具查證資料。但情況急迫者，得以其他迅速有效方式為

之。 

六、結婚當事人向戶政事務所辦妥結婚登記，任一戶政事務所均得依申

請核發中文或英文結婚證明書，或結婚登記原始資料影本。 

結婚當事人授權委託他人申請前項文件者，戶政事務所應查驗授權

委託書及受委託人（即授權書所載之被授權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

本及印章或簽名。授權委託書於國外作成者或為外文者，其文件或

中文譯本之驗證依前點第二項規定辦理。 

第一項文件之核發及規費，依戶籍法、申請戶籍謄本及閱覽戶籍登

記資料處理原則及戶政規費收費標準等相關規定辦理。 


